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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论文学语言

———以《罗米欧与朱丽叶》为范例

肖锦龙

摘　 要：语言的实质是什么？文学语言是怎么样的？这是德里达前期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１９７１ 年，他发表了名作《签
名事件背景》，对英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解构主义改造，提出了解构式的语言理论，明确指出，语言不是记录事物的工

具，而是以言做事的行为，是述行性的。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他发表了两篇文学理论专论《格言错乱》和《“这种被称
作文学的奇怪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独特的以言做事的行为方式。它的独特性在于：不是整体

有序化的，而是分离零乱化的；不是统一一体化的，而是矛盾双重化的。德里达给这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取了一个新

名字叫“格言”。他借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对之作了极充分的论证说明。德里达的这种文学语言理论观念一

举突破了千年传统，旷古烁今，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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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的实质：述行性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借助语言符号表征出

来的。那么语言符号的实质是什么？文学语言是

怎么样的？这是德里达前期（１９９０ 年前）理论探
索的核心问题。他发表于 １９６７ 年的三大巨著《言
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书写学》探讨的都是各

类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问题，根本上是围绕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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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问题展开的。１９７１ 年，他发表了名作《签名
事件背景》，对英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解构主

义改造，提出了解构式的语言理论。

英美言语行为理论最早是由英国分析哲学家

和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来的。西方符号学哲学家

恩斯特·卡西尔说，人是语言动物，没有语言符号

人无以为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语言这个媒介

以外。语言就像某种精神的氛围，渗透在人们的

思 想、感 情、知 觉 和 概 念 的 各 个 方 面。”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１４５）关于语言，人们普遍认为它是记
述事物和思想经验的工具，是描述性的。奥斯汀

在对日常语言的细致考察中发现，语言不仅有描

述事物和表现真理的“陈述”（ｃｏｎｓｔａｔｉｖｅ）功能，而
且有用词做事的“述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功能。譬
如：我不小心撞了人，我会对他说“对不起！”此话

不是描述一件事，而是做一件事———向别人致歉。

奥斯汀将语言用词语做事的功能称作是述行功

能。他进一步指出，语言的陈述功能和述行功能

密切 关 联，我 们 很 难 将 两 者 “区 分 开 来”

（Ａｕｓｔｉｎ ９５）。他摒弃了陈述话语和述行话语之
二分法，将它们归并到“言语行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的
旗帜下，明确指出人类语言根本上是述行性的。

奥斯汀说，述行句本身有固定的程式，“此程

式包括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说出特定的

词”（１４），从而取得特定的效果。奥斯汀将能够
取得预期效果的述行句称作恰当有效的

（ｆｅｌｉｃｉｔｙ），将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述行句称作非
恰当有效的（ｉｎｆｅｌｉｃｉｔｙ）。举例来说，现实中一个
新郎在结婚典礼上宣称：“我愿意娶她为妻。”此

述行句是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因为发话者在说

此话之际娶了“她”，借它做成了一件事。而戏剧

中一个扮演新郎的男演员在舞台上说的同一述行

句是非恰当有效的，因为那男演员实际上未娶任

何人。奥斯汀认为，一般日常语言中的述行话语

是恰当有效的，而玩笑和文学作品中的述行话语

是非恰当有效的。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是非恰当

有效的述行话语的源头和范本，非恰当有效的述

行话语是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的引用、褪变形式，

是弱化的述行句。

“奥斯汀将述行言语分析从真理价值的统

治，从真 ／假二元对立中解放了出来。”（Ｄｅｒｒｉｄａ，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２）他的言语行为理论首
次深刻揭示了人类语言除陈述说明事物功能之外

的另一种重要用途，即促使事件发生或用言语做

事的功能。但它将言语行为视作一种由语境（包

括主体意图和传统、习俗、语言习惯等）制约的决

定性行为，是可计算的行为，未意识到它是一种由

语言结构、法则或密码（ｃｏｄｅｓ）支配的非决定性行
为，有不可计算的一面，显然是片面的、似是而

非的。

德里达一方面同意奥斯汀关于人类语言的主

要功能是述行，是用来做事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认

为奥斯汀的理论受传统的主体论思想影响太深，

因而未能对人类语言话语的述行性给予充分有力

的说明。他一面沿承奥斯汀的以言做事观念，一

面解构了后者的主体论思想基础，从根本上颠覆

了它。

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发展主

要表现在：１．奥斯汀认为，语言是交流工具，人类
言语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言说者的意识或意

图。一个人说话主要是为了传达他的思想情感，

一个人只要按既定的程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听话

者会明确理解他的想法，他的言语能取得预期效

果。言语受制于主体，是表现性的。德里达指出，

语言是人的栖身之地，言语行中起主导作用的不

是人的意识或意图，而是语言结构、法则或密码。

世界是在人的意识经验中呈现出来的，人的意识

经验一开始就被语言格式化了，是由语言建构成

的，所以世界最终是由语言文本建构的，“文本之

外无物”（Ｄｅｒｒｉｄａ，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１５８）。语言
的本质属性是重复性。一个语符如果不能重复出

现，就无法流通，无法变成语言符号。一种大脑意

念如果不在声音、文字中重复显现，它无处存身，

无法为人们所了解，无法成为语言要素。语言从

能指到所指都是重复性的。言语根本上受制于语

言的内在运行法则重复性。２． 奥斯汀认为，言语
活动受主体控制，意义是确定的。在一种恰当有

效的述行言语活动中，说话者的意识或意图可以

在言语中得到完满传达，听话的人可以明确理解

他的意识或意图，可以“既正确又完全地履行”

（Ａｕｓｔｉｎ １４ １５）。德里达指出，言语活动不受主
体控制，是非决定性的，意义不确定。言语活动的

本质是重复性。一种言语从一种语境进入另一种

语境中时，其意义必然会发生变化。正如奥斯汀

所言，当日常语言中的言语（如在结婚典礼上一

个男人宣称：“我愿意娶她为妻。”）进入文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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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中（如在舞台上一个男演员宣称：“我愿意

娶她为妻。”）时，它就从“恰当有效”的言语变成

“非恰当有效”的言语。所以任何言语都有两个

方面：一是“恰当有效”，即一定程度上能取得预

期的效果；二是“非恰当有效”，即多多少少会言

不达意，事与愿违，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否定的

可能性必然是结构性的可能性，在如上言语行为

运作过程中失败是必然性的风险。”（Ｄｅｒｒｉｄａ，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３）说话者的言语进入听
话者耳中的状态是一种言语从一种语境进入另一

种语境中的状态，它的意义随着语境的变化必然

发生变化，所以说话者的意识或意图无法得到完

满传达，言语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而当说话者将

他的意识或意图借口语或书面语重现出来时，是

将无形的意念转换成了有形的声音文字，将一种

东西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这样意识或意图与言

语形式之间不可能完全等同，必然有间隙，说话者

的意识或意图不可能得到完满表现。从言语的运

行法则出发看问题，主体永远无法完全控制他的

言语，他所说总是与他所想说有间隙，言语总是超

出和背离人的意识或意图，总会引发新异的、意外

的东西，其意义随着语境的不同不断变异，是不确

定的。３．奥斯汀认为，言语是人的意识或意图的
传达工具，作用主要是传达和实现主体的意识或

意图，是表现性的。德里达认为，言语是开发世界

的方式，功能主要是借词语分辨、梳理、组构人们

丰富多变的经验意识，为大脑意念命名，打造新语

言话语，建造新生活图景，开辟新思想和生活境

界，是述行性的。美国的著名政治文本《独立宣

言》是人们以言做事、开发新世界的述行话语的

范本。它曾对美国人的经验意识进行创造性命名

组构，缔造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即“所有的人天生

是平等的”，后者与传统话语“人是上帝创造的、

有高下贵贱之分”完全对立，它树立了一种新生

活范型即人人自由平等之范型，创立了一种新机

制即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机制，开拓了一种全新的

人生境界。

由此，德里达得出如下结论：人类语言根本上

是用词语做事的，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本质

特征是人和语言、陈述和制作、重复和变异、复制

和建构二元互补，矛盾杂糅，是双重的，丰富复杂

的。德里达将此状态称作“言语的事件”（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因而，我回到了对我而言基础

性的问题上，即思考总体事件的地位，思考言语事

件的地位或借言语做事的地位［……］重复给自

己结构了一个前提，后者引入了一种本质性的开

裂和分割。”（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６）
简捷地说，在德里达那里人类言语行为是述

行性的，既说事又做事，既重复又创造，既可计算

又无法计算，既是可能的又是不可能的，是对可能

之不可能状态的体验和表征：“我们这里应该说

此不 可能，或一种不 可能不仅仅是不可能，不仅

仅是可能的对立面，它也是可能的条件或机遇。

不 可能是关于可能的完全体验。指的是转变预

想、体验或者说是关于可能和不可能的体验。”

（Ｄｅｒｒｉｄａ，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５４）

二、文学语言的形式：格言

所有的语言都是述行性的，文学语言当然也

不例外。德里达在很多著作中反复申述文学是生

产活动（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文化机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以言做
事的行为（ａｃｔｓ），集陈述与制作于一体，是述行性
的。如他在文学专论《“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

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中一再宣称：“我的写作

通常是对当代作家们的思考，如马拉美，乔伊斯，

或策兰，巴塔耶，阿尔特，布朗肖等。［……］他们

的问题与文学述行行为和批评述行行为结为一

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 ４２）；“文学作
品和论说文学的作品，以及关于文学的作品，在某

种意义上，它们的述行性在最小的可能性空间中

显现出最大的可能性”（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６）。
那么文学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以言做事的行

为？德里达在《“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机制”：

与德里达的访谈》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允许

人们说任何东西的机制”：

对我而言，文学以混合的方式表现

为允许人们说任何东西的机制。文学的

空间不仅是机制性虚构空间，也是虚构

性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可以说任何

东西。说任何东西无疑是借助转换将所

有形象，一个又一个地集中起来，借形式

化将它们组成一个整体。说任何东西也

是打破禁忌。所有的领域都自己解放自

己：法则推翻法则。文学的法则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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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挑战或摒弃自己的法则。因此它允

许人们在这种“说任何东西”的经验中

思考法则的本质。它是一种淹没现有机

制的机制。（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６）

也就是说文学不是记述建构社会历史现实的

其他话语机制如政治、历史、哲学等的符号，相反，

它自身就是一种建构社会历史现实的话语机制，

它与其他机制的关系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

而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它的本质特征就是

“打破禁忌”“淹没现有机制”。换言之，就是突破

和超越现成的机制，拓制新机制，是一种逆反的开

发性的独特机制，所以德里达将之称作“奇怪机

制”（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６）。
这种逆反的开发性的独特机制具体是怎么样

的？德里达分析说，文学不像人们一般理解的那

样是有机统一、界限分明的，而是矛盾混杂、跨界

模糊的。第一，它跨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是实

证话语与想象话语的二元混合体：“在文学‘故

事’中事件已跨越了其内在的‘真实’文档与‘虚

构’文档的界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５）文学世
界既以现实事物为基础又是语言建构物，既是历

史又是叙事，是被叙事毁了容的历史或者说叙事

中的记忆：“它是毁灭了的历史，记忆的叙事。”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第二，它跨越了外在多元社
会话语与内在个人单一话语的界限，在那里“百

科全书式的尝试与自传式的尝试无法分离”

（３６），因而是广泛的社会话语的个性化，是普遍
性的独特化：“这种对历史、语言、百科全书的压

缩，与绝对的独一无二事件浑然不可分。是一种

独一无二性签名。”（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３）第三，它
跨越了规则与无规则的界限，是规则的无规则化：

“文学是承载着传统、规则等的历史性虚构机制，

但这种虚构机制在本质上又授权人们说任何东

西，突破所有规则，置换所有规则，因而构建、发明

甚至悬置了自然与机制、自然与传统法则、自然与

历史的传统差异。”（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７）也就是
说，文学机制是一种突破现实中的一切现成的分

类、界限、规则的机制，是一种还原事物原初无二

元对立式分类、界限、规则的多元混杂性式蛮荒境

界的机制，是一种开发超现实的境界或者说不可

能状态的机制。

他在《存留》中称“文学没有本质只有功能”

（Ｂｌａｎｃｈｏｔ ａｎｄ Ｄｅｒｒｉｄａ ２８），它没有家屋，寄居在
别人家里，“直接刻写在社会身体中”（Ｂｌａｎｃｈｏｔ
ａｎｄ Ｄｅｒｒｉｄａ ２８），寄生于其中。它的目标是见证
真理，不过却又无法见证真理，因为虚构既是它的

特权也是它的本质属性。从法律和历史等日常机

制的角度看它根本无法见证真理，是伪证。但它

确实能见证真理，此种真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

在事物之真，而是特定的内在经验之真，这是其他

的机制所无法具备的独特品质。由此，德里达说：

文学“既是实证又是虚构，既是法则又是非法则，

既是真理又是非真理，既是实情又是谎言，既是忠

实性又是伪誓”（Ｂｌａｎｃｈｏｔ ａｎｄ Ｄｅｒｒｉｄａ ３０）。它超
越了现成的所有二元对立观念、范畴如实证与虚

构、法则与非法则、真理与非真理、实情与谎言、忠

实性与伪誓，穿越了一切现实结构形态，完全是事

件性的。

因此，文学本质上是对事物之边界阈限的体

验：“体验存在，体验形而上学的边界阈限，不多

也不少。文学也许站在所有东西的边界上，差不

多超出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它自己。这是世界上

最有趣的事物，也许比世界本身更有趣。这就是

为什么在文学的名号（如果文学有定义的话）下

被宣告和被拒绝的东西，不能与其他任何话语混

同的原因。文学从来不是科学的，哲学的，对话式

的。”（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７）也就是说文
学语言超越所有的现成陈述，超越所有的概念，是

对前概念的“存在”“所有东西的边界”的体验和

表征。

那么这种穿越现成的语言概念、回到事物原

初本真状态的文学语言具体是如何样的？它的本

质特点何在？德里达进一步指出：

现成的机制是保守的，但反 机制也

是保守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在某

种程度上特定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保守

的。（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５８）

体验书写就是“服从”必然性：给独

一事件以充分空间，在不再包含理论知

识的书写行为之形式中、在陈述性描述

中发明新东西，给自己以诗歌 文学的述

行性，至少提供期许、祈使，提供建构或

确立法规的行为，提供如上的各种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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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后者不仅会改变语言，或在改变语言

中，而且会改变大于语言的东西。它永

远比语言有趣。（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５５）

在德里达看来，走向前概念的事物本身的文

学语言不像很多后结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所

说的是与现成机制相反的“反 机制”或与现成语

言相反的超语言，因为世界上没有这种相反的

“反 机制”或超语言，这种“反 机制”或超语言是

人们用二元对立思想推断出来的，是陈述句的副

产品，而非实存，因而是虚幻不实的。后者与传统

的机制或语言没有本质差别，是“保守的”。真正

可以突破现成机制、抵达事物本身的“诗歌 文

学”语言则是一种“在陈述性描述中发明新东西”

的语言，一种介于陈述和制作、重复和创造之间的

“述行话语”。因为只有后者才可“穿越语言的界

限”（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６０），恢复事物既
普遍又独特的二元矛盾、双重化本相。

为了将文学语言从一般语言中分离出来，现

当代批评家们给它取了一系列新名字，如俄国形

式主义的“陌生化”，英美新批评的“反讽”“悖

论”“张力”，解构主义者德·曼的“修辞”，等等。

德里达认为，这些新名字将文学语言与一般语言

清楚明白地区别开来，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了文学

语言的独特性，具有开拓意义。不过它们完全否

定文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的联系，明显不符合实际，

是错谬的。他通过反思德·曼的“修辞”术语澄

清了它们的错谬之处。他在 １９８９ 年与阿特里奇
的访谈中明确指出：“虽然我不总是、在所有方面

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保尔·德·曼关于所有的修

辞总体上最终是自我解构的看法没有错，它是对

你称作是反讽的东西的实践。当然，问题不这么

简单。‘反讽’不是指代‘悬置’、指代新异性的最

好的范畴。在诗歌或文学体验中存在着肯定无法

完全简约的东西。”（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５０）换句话
说，文学体验中存在着哲学思想，文学语言中存在

着一般语言，文学经验和哲学思想、文学语言和一

般语言不是泾渭分明、截然相反的二元对立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无法分离的二元互补关系。真正

的文学语言是陈述句与述行句、文学经验与哲学

思想的二元矛盾体。为此，德里达另起炉灶，给他

理解的这种集经验与思想、一般与独特为一体的

文学语言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格言”。１９８６ 年，德

里达发表了一篇格言专论《格言错乱》，对之进行

了极详细的阐发论证。

格言，希腊语为 ／ ａｐｈｏｒｉｓｍｏｓ，法语
为 ａｐｈｏｒｉｓｍｅ，英语为 ａｐｈｏｒｉｓｍ。历史上人们一贯
将它与俚语、名句、趣谈等相提并论，当作语言的

辅助形式，属于修辞范畴。“文艺复兴时期它首

指某种帮助记忆的语言陈述。１８ 世纪，约翰逊博
士将它界定为‘格言；一种凝缩在一个简短语句

中的训诫；与别的语句无关联。’它必须是独自站

立的（孤立无援），简洁的。”（Ｍｏｒｓｏｎ ４０９）《牛津
英语词典》将之界定为：“一种简短明晰的习语，

用以指示一个真理。”（Ｗａｉｔｅ ２８）
１９６９ 年，法国思想家和作家布朗肖将之从语

言修辞领域引渡到语言本体领域，用之指代一种

与一般逻辑有序的思想言说方式相反的方式。他

在短文《反思虚无主义》中说：“尼采那里有两种

言语。一种属于哲学的话语，一致的话语，他有时

渴望通过创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类似于传

统的伟大作品———来终结这种话语。［……］但

这样一种话语———哲学本身———显然总已经被尼

采超越了；他假定这种话语，而不给它一种陈述，

这是为了进一步根据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言说：不

再是整体的语言，而是零碎的语言，复多的语言，

分散的语言。”（布朗肖 ２９７—２９８）布朗肖将尼采
的“零碎的语言”称作“格言”：“的确，它似乎接近

格言（ａｐｈｏｒｉｓｍｅ），因为格言的形式被承认为尼采
所擅长的形式。［……］这是一种独特的、孤独

的、零散化的言语，但作为断片，它已在如此的破

碎中得以完成、整全。”（２９８—２９９）
正像约翰·麦克基尼（Ｊｏｈｎ ＭｃＫｅａｎｅ）指出

的，布朗肖与德里达是深交多年的挚友，相互影响

很大（ＭｃＫｅａｎｅ １１１ １２５）。布朗肖对格言的论
述先于德里达，后者的格言概念显然取自布朗肖，

是对布朗肖的格言理念的进一步发挥。他在《格

言错乱》中解释说：

格言是名字。正像其名字所暗示

的，格言是分离，它标志的是没有关联，

它自我设定、圈限、立足，它分离以便终

止———从而进行自我界说。

一句格言是一个名字，但每一个名

字以格言的构形存身。

格言曝露为错乱，它暴露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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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话语移交给错乱。

开初是错乱。开初是速度。词和行

为取代之。格言超越了它们。（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６）

德里达说，格言首先是一种给事物命名的独

特的语言形式。其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不是集合式的话，而是分解式的，不是将无限多样

的个别语词依语法规则集合到某种完整有序的语

言共同体如句子、篇章、文本、话语中，而是自我

“设定”“圈限”“立足”，孤立自在，将自己从语词

背景中抽离出来，与周围的语句、篇章、话语拉开

距离。德里达在其临终前的最后一个系列讲座

《野兽和主权者Ⅱ》（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中直接将格言
称作“孤岛”：“一个没有背景的句子，仿佛是一个

孤岛。既没有其他句子在它前面，也没有其他句

子在它后面。完全是分离、脱节、孤立的。”

（Ｄｅｒｒｉｄａ，Ｔｈｅ Ｂｅａｓｔ ５）第二，不是有序的，而是混
乱的。德里达称格言是以“错乱”形式呈现在人

们眼前的。他解释说：错乱，英法文同形，为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ｍｐ，“在英语以及法语中指‘反时序的事
件，不幸的意外，预料不到的灾祸或故障’

（ＯＥＤ），而在法语中也指‘脱节’或音乐意义上的
‘离乱’，指‘坏的或错的时间’、‘错乱 时间’”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６）。错乱，简而言之，就是反
时序、不合法则、出人意料、混乱无序。也就是说，

格言本质上是不合规范、错乱的。

德里达进一步说，除了命名，格言还有一种功

能就是叙事，主要包括三种形态或环节：第一，

“开初是错乱”，人们首先面对的是自然无序的事

物本身或初始的错乱经验；第二，“词和行为取代

之”，人用词和行为等形式将事物或错乱经验表

征出来；第三，“格言超越了它们”。格言将事物、

人的原始经验转化成语词、文字的言语行为，是集

事物经验与语词文字、存在物与叙事、所指与能指

为一体的综合形式，是二元矛盾、双重化的。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文学语言是一种以言做

事的言语行为，不是记述世界的，而是开发世界

的。其本质特征是既与其他话语相互关联又迥然

有别，既是陈述性的又是述行性的，二元互补、矛

盾背反。格言是文学语言的典型形式或标本。格

言主要包括名词句和动词句，给事物命名和叙事

事物两种形式，本质特点是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

重化。

三、格言的特征：零散化和双重化

在德里达看来，莎士比亚的千古名作《罗米

欧与朱丽叶》是以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为本

质特点的格言方式的最好的实践文本。因而他在

《格言错乱》中对作品的格言性作了极详细的分

析阐发，借以说明他关于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

德里达明确指出，格言的首要特征是分离性零

散化：

当然修辞可以会转化为一种修辞设

置，一种用来最强有力地、最经济地或最

策略地进行控制的诡秘的计算术，它熟

知如何发掘意义的潜能。但在以诡秘的

方式自我控制之前，格言首先呈现为无

任何人为防御机制的错乱经验，那种在

任何计算之前、在计算本身之外的错乱

经验

格言或分离的话语：每一个句子，每

一个段落都献身于自我分离，都在自身

之纯正绵延的孤独体中将自己封闭起

来，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它与其他句

子永远是随机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好

或坏。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确定的，从

句子与句子间的链接到秩序都是不确定

的。（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７）

德里达认为，格言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最根

本的差别在于：在一般语言中每一个句子或段落

都是它所属的整体结构中的一部分，而在格言中

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都是分离的孤立的，自成一体，

独立于它所属的整体结构。这种状态正像南希在

《不作为的共同体》中所说的人类 “独体”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的状态：它不是某种人类“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的一个螺丝钉、组件或曰人类个
例，而 是 一 个 设 备、元 件 或 曰 人 类 独 体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Ｎａｎｃｙ １ ４３）。莎士比亚的剧本
所表征的就是罗米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分离孤独的

人类独体：“罗米欧和朱丽叶就是格言，他们首先

在他们的名字中，在那里他们又不是他们自己。”

（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７）他们虽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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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所指代的共同体如蒙太古和凯普莱特家

族，但他们又与他们所属的共同体是分离的，是他

们自己。

从句子联结或系列的角度看，格言与格言之

间不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的必然关系，而是一个

与另一个随机相遇的偶然关系：“每一个格言系

列具有其特别的绵延过程。它的时间逻辑阻止它

与另一个地方的话语共享它的所有时间，不可能

共时同步。我这里说的是时间的话语，它的标记

的话语，它的日期的话语，时间过程及其本质上脱

轨的时间话语，它扰乱欲望的时间，带着相爱之人

的脚步偏离时间流程。”（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８）也就是说，在格言形式中，一个句子与另一
个句子永远无法完全共时同步，相互之间永远有

间距，永远无法取得一致。一个句子永远是自成

一体的、分离的、孤立的。

莎翁的戏剧所表征的正是人类世界中一个人

与另一个人之间无法共时同步的情景，有如格言

中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之间无法共时同步的情

景：“罗米欧与朱丽叶实际经验到的东西是典型

的混乱无序，是绝对的共时同步的不可能。而相

反他们则经历了———跟我们一样———一系列无

序，如脱节、混乱、空间的分离、由格言引出的故事

传播和变调。”（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７）
《罗米欧与朱丽叶》所密切关注和着力表现的不

是事物的必然性、有序性，而是偶然性、无序性。

具体到罗米欧与朱丽叶身上，它重点展示的不是

他们谋求相遇约会、长相厮守的愿望和行为最后

得以达成的情景，而是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情景。

“没有对共享的现在的期许就没有格言，没有誓

约、没有对共时同步的期望、没有对共享人生的欲

求就没有格言。这种共享是格言的另一称谓。”

（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１）罗米欧与朱丽叶
两个人邂逅相遇后，萌生了炽烈的爱恋之情，产生

了强烈的共享对方感情的愿望，渴求共栖同处、心

心相印、结为一体。但由于时空环境的差异，他们

的爱恋之途云遮雾罩，荆棘密布。为了清除各种

阻挡他们两人之间和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和睦共

处的障碍，他们运用各种人为手段如“日期、时间

表、财产登记、地名以及所有可以用来编织时空实

况的文化网络符码，即错乱 捕捉器，借以减化或

控制差异，捕获差异，主宰差异”（Ｄｅｒｒｉｄａ，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９），但事与愿违，最后不但没有控制、

捕获、主宰差异混乱，相反却被差异混乱所控制。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偶发事件层出不穷，无休无

止，他们根本无法应对。所以他们期盼共时同步、

结为一体的愿望只是黄粱美梦，仅存在于幻想中，

无法在现实中兑现。整部《罗米欧与朱丽叶》全

描绘的是各类超出两个主人公的理解力和控制力

的意外事件以及由之所导致的约会流产之混乱景

象。其中对他们的最后一次约会的失败状态的表

现尤为醒目和令人震撼。德里达对之作了详尽

分析：

罗米欧与朱丽叶，两种欲望的连接

是格言式的，但又密不可分，是在爱或期

许的当下错位状态中持续的。他们在其

名字中期许，但跨越和超出了他们自己

给定的名字，期许其他的名字。失败的

约会，意外的事故，信件没有及时送达目

的地，迂回的时间拖延了一封失窃的信

件。第三方、教胞、劳伦斯神父的救助方

案，同时使用药物和信件，都流产了，良

药变成了毒药。［……］对罗米欧和朱

丽叶来说，所发生的一切，各种处于若干

个系列交叉点上和超越一般理解力的、

以偶然的和不可预期的形式呈示出来的

事故，只能是其所是的东西等等，都是偶

然事件。实质上，偶然事件在其发生之

前，早已出现了。［……］意外的错乱说

到底是本质的错乱。换个说法，意外不

是意外。（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１９ ４２０）

德里达认为，罗米欧和朱丽叶两个相爱之人

无法共时同步、合为一体看似是由意外事件造成

的，是偶然的，实际上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因

为意外事件是世界的本质属性即时间性的外显形

式，它是世界内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本无法

完全克服。因而他们两个注定无法完全共时同

步、合为一体，他们的约会和完美结合注定不会完

成，注定会失败流产。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

于能从两个人物最现实本真的存在状态出发，用

非语言逻辑的方式或言格言直觉的方式将世界人

生的这种极度丰富复杂性最真切最深刻地表达和

呈现了出来。

德里达进一步分析指出，格言不仅在处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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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句子的关系上与一般语言大相径庭，而且在

处理句子内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也与一般语言

完全相异：不是统一一体化的，而是矛盾双重化

的。如前所述，格言的首要功能是给事物命名。

所谓命名，就是把事物转化成语词文字，说得直白

些，就是把事物装进语词文字中，其中必然包含着

事物与语词文字、实体与名字两个相反的方面，必

然是二元矛盾、双重化的。莎士比亚在《罗米欧

与朱丽叶》中不仅是用这种双重化的格言方式描

绘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的，将之归结为他

们两人的名字与实体、名字所代表的社会文化规

则与实体本身洋溢的个人生命冲动激情之激烈矛

盾的结果，而且还对之有明确意识，体察到了名与

实、文化与自然之间无法调和的二元矛盾性和张

力。这在他笔下的人物朱丽叶的那段极负盛名的

阳台感言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罗米欧啊，罗米欧！为什么你偏偏

是罗米欧呢？只有你的姓名才是我的仇

敌；你即使不姓蒙太古，仍然是这样的一

个你，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

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

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

啊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来是没有任何

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

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

罗米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的

完美也决不会丝毫改变。罗米欧，抛弃

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的整个心灵，赔

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莎士比亚

３６）

朱丽叶的这段话强调了如下不争的事实：一

个人和他的名字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个人的实

体，有血有肉；后者是一个人的代号，只是一个空

壳。所以朱丽叶断言，罗米欧的名字既不是罗米

欧之人的手、脚、臂，也不是脸，不是他身上的任何

东西。他不叫罗米欧，还是同样可爱完美，就像玫

瑰不叫玫瑰也同样芳香一样。因此，她请求罗米

欧抛弃他的名字。为了补偿罗米欧，她发誓自己

也要抛弃名字。德里达认为，朱丽叶的这段感言

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人与人之名、物与物之

名之间不是一种前者决定后者的必然关系，而是

一种二者矛盾互补的偶然关系：“名与人没有关

系。不属于人的身体、精神、本质。就像人的名字

不属于人一样，事物的名字也不属于事物。”（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７）两者本质上是差异关系，而不是
同一关系。

德里达分析说，朱丽叶虽然在意识的层面上

认识到了名与实的差异，提出了抛弃名字、保留纯

正实体的去名存实主张，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并

未将名与实截然分开。“她呼唤罗米欧放弃名字

时是如此说的：‘罗米欧啊，罗米欧！为什么你偏

偏是罗米欧呢？’而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你偏偏

叫罗米欧？为什么你要顶着这个名字（就像披着

一件衣服，一个装饰品，一个符号）？”（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６）显然在无意识中朱丽叶不
是将罗米欧的名与实当成两种东西，而是当作同

一种东西：罗米欧的名等于罗米欧的实。足见人

的名字已经是人的实体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

或者说人的实体已融合到名字中了。

进而言之，没有人的实体，人的名字无驻足之

地，无法存身。反过来，没有人的名字，人的实体

没有栖身空间，无法具形显现，无法呈示出来。人

的名字与人的实体二元互补，相辅相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无法分离。所以德里达认为，朱丽叶要

求罗米欧抛弃他的名字，实质上既是在拯救他又

是在毁灭他。之所以说是在拯救他，是因为抛弃

名字后，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本体，找到自己真正的

存在，找到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活在他自己的

爱情中”（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７）。之所
以说是在毁灭他，是因为他的名字与他的实体捆

绑在一起，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实体。“罗米欧的

个人名字承载着父亲的名字，它使人想起了谱系

法则。罗米欧自己、名字的承载者，不是名字，但

确实是罗米欧，他所承载的名字。”（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３）“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名字，他存
在于名字中。”（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７）抛
弃名字就等于抛弃实体、生命。朱丽叶想要罗米

欧抛弃名字就等于是要他抛弃实体、生命。这充

分说明人作为一种被文化化了的独特存在者生来

就有文化与自然、实体与名称两种既无法分离又

矛盾互补的方面，无限复杂多样，无法减约

（ｉｒｒｅｄｕｃｉｂｌｅ）。“罗米欧是罗米欧，罗米欧又不是
罗米欧。只有摒弃他的名字，他才是他自己，只有

凭借名字他才是他自己。”（Ｄｅｒｒｉｄａ牞 Ａｃｔ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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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２７）罗米欧既是实体又是名字，是实体
与名字两大相反相成因素的混合体，是矛盾差异、

双重化的。

由此德里达得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命名方式

的格言的运作法则是双重化法则：“没有名字的

双重化法则，就没有错乱。这种法则，这种错乱的

法则是双重化的，因为它是内在分裂的；它作为真

理，在其内部承载着格言。格言就是此双重化法

则。”（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３０）正因为莎士比亚对集
实体与姓名、自然与文化、所能与指能为一体的双

重化法则有深刻的理解和明确的意识，所以他的

文学命名活动或言戏剧述行行为才能入木三分，

才揭示出了人类生活的无限丰富复杂性，使人们

看到了社会人生的本相真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

感染力，成为不朽经典。

德里达在接受阿特里奇的访谈，谈到他为什

么接受梅斯吉什的请求、为法国版的《罗米欧与

朱丽叶》写剧评时说：“此剧本以‘范例’方式提供

了我要说的东西，提供了我认为关于纯正名字、历

史、错乱等不得不深入反思的东西。”（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６６）也就是说，剧本说出了他想说的东
西，即他关于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他通过分析

阐发《罗米欧与朱丽叶》独特的书写方式即格言

方式，最充分有力地说明了文学语言的实质：它是

一种以开发揭示世界的无限丰富生动真相为出发

点的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的独特语言方式。

总之，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理论

界普遍认为文学是一种记述反映事物的工具，功

能是逼真表现事物，理路是模仿再现，方式方法是

整体有序化和统一一体化，目标是揭示事物的恒

定不变的本质。与之相反，德里达认为文学不是

一种反映记述事物的工具，而是一种以言做事的

行为，功能是开掘发明事物，理路是陈述制作，方

式方法是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目标是开发

事物无限丰富生动的本相。德里达的这种文学语

言观念一举突破了千年传统，可谓旷古烁今，独到

新异，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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